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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好地显示基底池，特别是鞍上池，CT扫描层面应

平行于上眶耳线或者薄层CT扫描进行重建；由于第

三脑室和基底池形态受到患者的年龄、性别以及脑

萎缩程度等因素影响，动态CT观察第三脑室及基底

池的变化情况，再结合患者的神志和瞳孔情况，更加

有助于病情的准确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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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目的 探讨扩大皮瓣在开颅术中的应用价值。方法 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择期开颅手术43例，头皮切口在预定

切口（术前划线）后再视局部条件向外扩大1 cm。27例去骨瓣后3个月行颅骨修补术。结果 手术过程中出血量增加不明显，手

术时间增加约10 min。术后出现切口漏4例，行腰椎穿刺术引流、头皮漏液处缝合、局部适当加压包扎处理后治愈。27例颅骨

修补术后头皮切口均超出颅骨网板，无头皮坏死、感染。结论 扩大皮瓣切口手术出血量增加不明显，手术时间增加也不明显，

不增加手术难度，对预防术后脑脊液漏有较好防治作用，对预防颅骨修补术后切口坏死、感染作用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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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皮瓣在开颅手术中的应用
李良芳 王林甫 金彩辉 黄俊杰

2013年 1月至 2016年 1月开颅手术 43例，头皮

切口在预定切口（术前划线）后再视局部条件将向外

扩大1 cm，我们称之为“扩大皮瓣”，使手术结束后头

皮切口能超出颅骨瓣或骨窗 1 cm，去骨瓣减压术后

3个月，视病情恢复情况，行颅骨修补术，术后皮瓣

切口均超出修补材料，结果发现手术增加出血量不

明显，增加手术时间约 10 min，不增加手术难度，对

预防术后脑脊液漏有较好防治作用，对预防颅骨修

补术后切口坏死、感染作用明显。现报道如下。

1 资料与方法

1.1 一般资料 43例中，男 34例，女 9例；年龄 16~72
岁。颅脑损伤并颅内血肿17例，硬膜外血肿8例，高

血压性脑出血13例，脑肿瘤5例。

1.2 手术方法 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。脑挫裂伤、

硬膜下血肿，采用标准大骨瓣切口外，头皮切口在额

顶部再向外侧扩大 1 cm，使“？”形切口蒂部（朝向额

部方向）较宽阔，使皮瓣有较好的血供[1]。脑出血及

脑肿瘤根据血肿或肿瘤部位、当时局部头皮情况，再

向预定骨窗边缘再扩大 1 cm，务必使头皮缝合后切

口不在骨窗范围内及骨缘处。按常规开颅术关颅。

减压术后3个，27例行颅骨修补术，材料全部为数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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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二维钛网。

2 结 果

所有患者手术过程中出血量增加不明显，手术

时间增加约 10 min（以手术记录单时间进行统计）。

术后出现切口漏4例，行腰椎穿刺术引流、头皮漏液

处缝合、局部适当加压包扎处理后愈合。27例颅骨

修补术后，头皮切口均超出颅骨网板，无头皮坏死、

感染情况。

3 讨 论

受以往开颅术后头皮切口脑脊液漏的治疗及颅

骨修补术后切口感染、坏死致颅骨材料外露治疗过

程的启发[2，3]，我们反思，既然开颅术后头皮切口脑脊

液漏的治疗主要是脑室外引流术、腰椎穿刺引流术

及头皮重新缝合、加压包扎等方法，当骨窗超过头皮

切口时，头皮加压包扎会压迫脑组织，且加压力度不

够；如果切口下面有颅骨“衬托”时，加压包扎就不会

出现上述情况。因此，我们在首次手术时，就为第二

次手术或可能出现的切口漏等情况预留一定的“空

间”。我们曾收治过2例颅骨修补术后切口感染、坏

死，颅骨修补材料外露情况 [4，5]，1例经换药、转移皮

瓣等处理而愈；另 1例经多次换药、重新缝合头皮，

最后切口仍不能愈合，不得不将材料取出后头皮感

染治愈。这2例使用材料均为钛网，1例为数字化二

维钛网，1例为手工塑形。回顾性分析这两例颅骨

修补术后切口感染、坏死致颅骨材料外露的可能原

因：切口恰好位于骨窗边缘，随着颅内压下降，脑组

织回缩，头皮亦随之下陷，头皮与骨缘反复“摩擦”，

久而久之，此处头皮会变得“菲薄”，再次手术（一般

会从原切口切开）分离皮瓣后可能导致皮肤血运欠

佳，当放置颅骨成形材料后会增加切口张力，加重局

部皮肤血供障碍，而此时“菲薄”的头皮切口恰好又

位于颅骨材料之上，两种不利于切口愈合的因素并

存，头皮切口坏死，使颅骨材料外露难以避免。我们

设想：假如该病人此处头皮再往骨缘外适当扩大 1
cm左右时，使头皮切口不在颅骨材料上，可能不致

发生上述情况。此后，我们再遇上述类似病例时，对

头皮切口做一些改变（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再扩大

1 cm左右），使颅骨成形术后切口均超出材料四周，

未再出现过头皮坏死等情况。这说明适当扩大头皮

切口、对颅骨修补术后头皮切口坏死有预防作用。

这种切口对切口脑脊液漏的治疗也有较好的补救措

施，一旦出现切口渗漏脑脊液时，可通过适当加压，

无需担心压迫脑组织。当然头皮切口术后坏死因素

较多，如术后颅内压高，切口张力大，导致局部皮肤

血供不足；有时也可能与过度电灼有关系，一般头皮

渗血无需电凝止血，除非动脉活动性出血，也需要准

确电凝，切忌大范围烧灼，导致局部血运障碍，使皮

肤坏死、感染难以避免。本文病例颅骨修补术后外

形好，无切口并发症也可能与数字化二维钛网有关，

因数字化二维钛网无需塑形，材料四周光滑、整齐，

与颅骨吻合紧密、周边无翘起等对皮肤愈合不利因

素的发生。本文病例因颞部切口扩大条件限制，多

不能达到上述要求，但幸运的是此处有颞肌存在，组

织厚实、血供丰富，愈合及抗感染能力较强，小范围

颅骨缺损也无需修补，故也没有扩大切口的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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